
1 

 

即期结售汇业务市场准入和退出业务指南  

 

序号    项目  内容 

1 事项名称 即期结售汇业务市场准入和退出 

2 设定依据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 2008 第 532 号令）；2.《银行办理结售汇业

务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令〔2014〕第 2 号）；3.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《银行办理

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汇发〔2014〕53 号）；4.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

步完善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的公告》（〔2006〕第 1 号）。  

3 申请条件  

1.具有金融业务资格；2.具备完善的业务管理制度；3.具备办理业务所必需的软硬件设备； 

4.拥有具备相应业务工作经验得高级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；银行需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外

汇业务经营资格的，还应具备相应的外汇业务经营资格。 

4 办理对象及范围 银行 

5 办理材料 

一、总行申请即期结售汇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办理结售汇业务的申请报告；2.《金融许可证》复印件； 3.办理结售汇业务的内部管理制

度，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结售汇业务操作规程、结售汇业务单证管理制度、结售汇业务统计报

告制度、结售汇业务头寸管理制度、结售汇业务会计科目和核算办法、结售汇业务内部审计制

度和从业人员岗位责任制度、结售汇业务授权管理制度；4.具备办理业务所必需的软硬件设备

的说明材料；5.拥有具备相应业务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的说明材料；6.银行业

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经营外汇业务的许可文件（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提供）。                

二、银行分支机构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事前备案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                

 （一）银行分行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办理结售汇业务的申请报告；2.《金融许可证》复印件；3.办理结售汇业务的内部管理制度；

4.具备办理业务所必需的软硬件设备的说明材料；5.拥有具备相应业务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

员和业务人员的说明材料；6.《银行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备案表》一式两份；7.总行及上级分

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等级证明材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银行支行及下辖机构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《银行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备案表》一式两份；2.《金融许可证》复印件；3.总行及上级分

支机构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等级证明材料。 

三、银行停止结售汇业务应自停办业务之日起 30 日内，由停办业务行或者其上级行持《银行

停办结售汇业务备案表》向批准或备案其结售汇业务资格的外汇局履行停办备案手续。 

6 办理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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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办理程序 

一、银行总行（除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外的其他银行）申请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持规定材料向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局申请；（如处于市（地、州、区）、县，应向所在

地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心支局或支局申请，并逐级上报至外汇分局审批）；                   

2.外汇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外汇局通过公文方式向申请银行下达受理结果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银行分支机构申请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一）银行分行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持规定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局分支局事前备案；2.外汇局对申请材料内容及相关情况进行核

实；3.核实无误后，外汇局在《银行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备案表》上加盖银行结售汇业务管理

专用章予以确认，并将其中的一份备案表退还银行保存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银行支行及下辖机构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、持规定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局分支局备案；其中，下辖机构可以由支行集中办理备案手续，

但只能在下辖机构所在地外汇局分支局办理。2.银行备案材料内容齐全无误，外汇局在《银行

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备案表》上加盖银行结售汇业务管理专用章予以确认，并将其中的一份备

案表退还银行保存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 费用情况 不收费 

9 办理部门名称 国际收支处 

10 办理地点及邮编 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大楼 1307 房间（洞庭湖路 3366号） 

11 办公时间 正常营业时间（周一至周五、节假日除外） 

12 联系电话 0551-63691039 

13 传真电话 0551-63642428 

14 监督电话 0551-63691131 

15 备注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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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：         银行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备案表 

备案银行  

营业地址  

金融许可证 

机构编码 

 金融许可证 

编号 

 

批准机关  

金融机构 

标识码 

□已赋码  号码为： 

□未赋码 

授权经营结售汇业务的上级行名称  

上级行授权时间  

结售汇业务备案类型 □ 对公结售汇业务    □ 对私结售汇业务   

结售汇统计 

数据报送方式 

□ 并入上级行报送  上级行名称： 

□ 本行单独报送     

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

统（备案对私结售汇业

务需填写） 

是否已满足网络接入和设备要求： 

□ 是    □ 否 

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使用身份： 

□ 用上级行代码登录  上级行名称： 

□ 用本行代码登录 

联系人员 

职责 姓名 部门 职务 联系电话 

主管行长     

部门负责人     

业务联系人     

声明： 

以上情况全部属实，如有不真实，愿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。 

授权银行签章                    备案银行签章 

 

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外汇管理局╳╳分支局   

（签章） 

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附注： 

1、本表仅适用于银行分支机构。 

2、申请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的银行营业网点无行政公章的，可以使用上级行行政公章替代，但其上级行需

出具申请行无行政公章的说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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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：   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机构信息变更备案表 

 

备案银行  

营业地址  

金融许可证 

机构编码 
 

金融许可证 

编号 
 

批准机关  

金融机构 

标识码 

□已赋码  号码为： 

□未赋码 

机构信息变更事项 

□ 机构更名 

原机构名称  

变更后机构名称  

变更后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 金融许可证 

编号 

 

批准机关  批准时间  

□ 营业地址变更 

原营业地址  

变更后营业地址  

变更后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 金融许可证 

编号 

 

批准机关  批准时间  

□ 分支机构合并、分立或者其他 

 

声明： 

以上情况全部属实，如有不真实，愿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案银行签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

附注： 

1、变更以金融许可证颁发日期为准。 

2、备案表“机构信息变更事项”以上栏目，均为变更前的机构信息。备案表中“机构名称”、“营业地址”

等要素需与《金融许可证》记载的一致。 

3、备案银行签章可以使用变更名称之后的备案银行章，不需要与第一栏完全一致。 

4、银行申请机构信息变更备案时，应同时申请对变更机构的金融机构标识码进行维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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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：    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机构信息变更备案报表 

 

序号 原银行名

称 

原营业地

址 

原金融许

可证编号 

变更后银

行名称 

变更后营

业地址 

变更后金

融许可证

编号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银行名称及签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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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：          银行停办结售汇业务备案表  

备案银行  

营业地址  

金融许可证 

机构编码 

 金融许可证 

编号 

 

批准机关  

金融机构 

标识码 

□已赋码  号码为： 

□未赋码 

授权停办结售汇业务的上级行名称  

上级行授权时间  

结售汇业务停办时间  

结售汇业务停办原因说明 

 

 

声明： 

以上情况全部属实，如有不真实，愿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案银行（或上级行）签章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

             

 

附注：“结售汇业务停办时间”是指正式停止办理结售汇业务的日期。 


